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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歷程之研究 

 

林欣儀 

 

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之轉化學習歷程，希望了解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變之經驗，做為學習禪修之依據。 

  本文採質性深度訪談法，透過訪談六位參與禪修學習五年至二十年不等，年齡介於 44至 70歲之禪修學習者，了解禪修學習者生命

意義觀點轉化的經驗與轉化學習歷程，經由資料分析與綜合討論後，獲致主要結論如下： 

(一)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歷程包含三個重要階段：1.因人生困境引發為改善而改變的決心，或者從禪修學習到禪修觀念

而引發轉化學習，非關人生困境；2.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與形成新觀點；3.建立替代性的新觀點後，將之落實於生活中，或透

過學習與行動重新面對生活。具體而言，禪修學習者的轉化學習歷程對應了「關鍵事件」、「批判反思」與「實踐行動」三階段。 

(二)禪修學習者從禪修習得的觀念，透過批判反思既有觀點之後形成新觀點，是以，「禪修學習」亦可成為引發轉化學習之關鍵事件，

不一定要經歷人生重大事件才能引發轉化學習。 

(三)禪修學習者皆經歷了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的轉化學習階段，可以說欲進行轉化學習，反省和批判思考是很重要的一步，反省能力

亦是轉化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四)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之轉化學習不僅能在具結構性之學習場域中進行，由於禪修學習者能夠投入更多的時間與心力，亦能在

非結構性之學習場域中發生轉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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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本文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關鍵字：禪修學習、生命意義、轉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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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聖嚴法師（1991）曾說明禪修可以達到三種目的，一是身體的健康，二者是心理的平衡，三是精神的昇華。所以，禪修學習與提昇生

命意義有絕對的關聯。再者，學者 Mezirow 之轉化學習理論肯定人是理性的、自主的，能夠賦予責任，人人皆能經由批判反省，使自

己成為控制經驗的人（黃富順，2002）。這與禪修學習之因果觀肯定人人皆可以透過反省檢討轉變自己的未來，且對自身的作為有判斷

與選擇的權力是相同的觀點，同時也與意義治在療學主張人有判斷、抉擇向善或者作惡的自主權，實現哪一樣是由自己抉擇，非依情

境所定（趙可式，沈錦惠，1995），持相同的觀點。禪修學習、轉化學習與意義治療學皆肯定每個人皆具有能自主思考與判斷的能力，

以及生命自主權。 

是以，本文旨在探討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之轉化學習歷程。二〇一〇年徐潔華的研究發現：禪修學習者所養成的反思能力與內省

習慣，加上可融入生活中的佛法思維，能使禪修學習者的生活態度，產生包括釐清生命意義等全面性影響。此篇是少數探討禪修學習與轉

化學習之相關研究，與本文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從情緒經驗探討禪修學習者轉化學習之歷程，本文則是著重於探討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

觀點之轉化學習歷程。是以，透過了解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變之經驗，以幫助自己和提供他人一個具體可行的學習參考選項，深具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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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Frankl 的意義治療學 

  Frankl 在生命意義的議題上屬較早探討的學者，他於 1963 年對於生命意義的探討可說是眾多心理學家中最趨於完備的。Frankl 因

親身經歷集中營內的非人待遇而發現到「意義治療法」，意義治療法的焦點在於「人存在的意義」以及「人對此存在意義的追尋」上。

根據意義治療學的基礎，這種追尋生命意義的企圖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動機（林雅慧，2007；趙可式、沈錦惠譯，1995）。 

  意義治療學的哲學基礎包含三大層面，每一層面又包含三個側面（趙可式、沈錦惠譯，1995），茲分述如下： 

（一）意義治療法的三項基本假設：意志的自由、求意義的意志與人生的意義 

1.意志的自由： 
  Frankl 認為在精神層次上，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可以超越外在的生理、心理與社會的限制，即使在惡劣的環境下，人們仍有

決定以何種態度面對的自由（洪萍如，2012）。 

  Frankl 將生命意義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終極意義，另一是此刻的意義。生命的「終極意義」是一種對生命永恆的看法與盼望，是

由宗教信仰中體認到與另一個存在於人類之上更高實體的關係。而「個人此刻的意義」則描繪了人在今生的所作所為，不論是對目標

的行動、生活的體驗或者在態度上的超越，都有其目的、價值存在。人在追求「永恆生命」開展的同時，也會影響其今世的生活態度，

亦即對今生負責以影響其永恆生命（林雅慧，2007）。 

2.求意義的意志： 

  意義治療學假設人有追求生命意義的意志，生命價值的肯定與實現必須透過「自我超越性目標」來達成，凡是只關注自身，以自

我為中心而追求自我實現的人反而得不到快樂，因為快樂是在實現了「超越自身以外的有意義目標」後的副產品。當一個人追求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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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受挫後，才會轉向追求快樂、權力作為補償；但是若人愈追求快樂與權力，愈會遭受挫敗。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他可以「自

我超越」。人類的存在，本質上是要「自我超越」，而非自我實現（趙可式、沈錦惠譯，1995）。 

  每個人的生命意義是唯一、獨特的，唯有當它獲致實踐時，才能夠滿足人求意義的意志（何英奇，1987）。 

  一個人求意義的意志也可能遭受挫折，此即意義治療學所謂的「存在的挫折」（趙可式、沈錦惠譯，1995）。 

3.人生的意義 

  Frankl 提出：一個人不能去尋找抽象的生命意義，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職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體地去實現的。生命

中的每一種情境向人提出挑戰，同時提出疑難要他去解決，因此生命意義的問題事實上是顛倒過來的，每一個人都被生命詢問，只有

藉著「負責」來答覆生命。因此，意義治療學認為「能夠負責」是人類存在最重要的本質（趙可式、沈錦惠譯，1995）。當面臨生活

中的困難、危機時，如能以負責的態度回應，便能體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二）發現生命意義的三種途徑：藉由創造意義的價值、體驗意義的價值及態度意義的價值 

1.創造意義的價值 

  創造意義的價值是人藉由創作或者是發明，所獲得的成就感與滿足感，也是一個人所能給予他人各種大小不等的真善美價值，例

如奉獻自己，利益他人。這與佛教思想之「六波羅密」第六－「布施」，是同樣的觀點（林雅慧，2007）。 

2.體驗意義的價值 

  Frankl 認為在集中營惡劣的環境中，反而有機會發現平日未意識到的大自然之美。在沒有任何創造性價值可言的地方，仍然能以

體驗的價值肯定我們的人生，不會輕易想到自殺。體驗意義的價值是透過在世界中所經驗到的美醜事物，以及付出與接受愛的生活中

所感受的體驗賦予個人生命的意義。Frankl 和難友在集中營發現並且見證有些難友的行徑像惡人，有些人卻像好人，而體會到人在他

自身內有兩種可能性，去實現哪一種是由他自己所抉擇，而非依情境所定（林雅慧，2007；林鳳榆，2004；趙可式、沈錦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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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3.態度意義的價值 

  當一個人無法以創造性與體驗性的價值來賦予生命意義感時，取決於自身正視當前的境界，與直下承擔的態度，故可稱為「苦難

的意義」。這與佛教因果觀所主張－「現在所得的，是過去所造的；未來所得的，是現在所做的。（聖嚴法師，2009）」同樣都是說明

面臨困難時直下承擔的重要性。在發現生命意義的三個徒徑中，以態度性價值最為重要，因為當一個人態度正確的時候，便能發揮一

己之本份（吳勢方，2010）。   

（三）態度價值的深挖：受苦、責疚、死亡或無常 

1.受苦 

  當遭遇到一種無可避免、不能逃脫的情境，當必須面對一個無法改變的命運等於得到一個最後機會去實現最高的價值與意義。此

時，最重要的便是：他對受苦採取的態度，以及用怎樣的態度來承擔他的痛苦。意義治療學主張－－人需要關心的並不在於獲得快樂

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義，有些人在某些情況下寧願受苦，只要他確定自己的苦難具有意義即可。人永不能排除痛苦的

不可避免性，勇敢地接受苦難的挑戰，生命至最後一刻都仍具意義。重要的是，沒有人能替他人受苦或解除他人的重荷，唯一的機運

在於賴以「承受」痛苦的態度（趙可式、沈錦惠譯，1995）。   

  聖嚴法師（2009）講：「內心的苦難，增進我們的智慧；生活的苦難，增長我們的福報。」就像 Mezirow 所言―觀點轉化往往發

生在人遇到困難或關卡的時候。亦如 Frankl 提出，事實上我們是在受苦中成長，且趨於成熟――苦難可使我們更為茁壯，更為豐富

（游恆山譯，1991）。人在面臨內心與生活的苦難時，唯有面對它並且改變既有的觀點，才能向上提昇。 

2.責疚感 

  當生命中出現責疚感時，可以藉由對受害者（人、事、物）有所補償，或獻身於有益的社會工作來轉變自己，這樣就能創造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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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人生（洪萍如，2012）。一個人因為有慚愧心才會有責疚感，正如儒家思想講：「知恥近乎勇」。 

3.死亡與無常 

  意義治療學牢記著人類存在的短暫性本質。人因為意識到有死亡，在人生苦短的壓力下反而更能增加責任感去把握眼前的每一

刻，強化生命意義的追尋與實現（趙可式、沈錦惠譯，1995）。 

  綜而言之，生命意義的實現必須建立在「自我超越」的目標之上，而快樂是在實現了自我超越之後的副產品。面對困境時，化解

危機的機運在於一個人賴以承受痛苦的態度。面對境界時我們的負面情緒往往來自於抗拒與不想接受眼前的事實，勇敢接受苦難的挑

戰才能在逆境中成長。 

 

二、禪修的基本概念與理論觀念 

(一)禪修的基本概念 

  禪修的要領之一，是時時練習將身、口、意三者結合，同一個時間、地方，身與心皆在做同樣一件事，不可身心分離，魂不守舍

（聖嚴法師，1999）。 

  聖嚴法師（2009）說明踏實的體驗生命，就是禪修。練習時時觀照與掌握自心，便是禪修。 

  證嚴上人曾解釋，心若想要安定，就必須力行正道。心安行正，便能歡喜自在（Echo Karma，2011）。因此，真正的禪修不僅只

有靜坐，還要克制不正的心念，不生邪惡的心，不做明知不該做的事。  

(二)禪修的理論觀念 

1.四聖諦 

  四諦為佛教之基本教義。諦有「真實不虛」、「真理」之義，因此又稱作「四真諦」或「四諦法」，包含苦、集、滅、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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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佛教學院，2000）。 

(1)苦諦：所有苦的本質都屬於逼迫性，「三苦」和「八苦」表示眾生在世有種種之苦。 

甲、「八苦」――包含生、老、病、死、愛別離苦（與家人朋友等眷屬生離死別之苦）、怨憎會苦（與過去結下惡緣的人相遇）、

求不得苦（對外在的人事物有所求，求而不得則起煩惱）、五陰熾盛苦（色、受、想、行、識合稱五陰，是因身體與內心的

感受、思維、行動、判斷所產生的煩惱。） 

乙、「三苦」――苦苦、壞苦、行苦。苦苦，指人生在世已是苦，面臨逆境時更是「苦上加苦」。壞苦，是順境壞滅時所感受的

苦。行苦，是指在非順、逆境中，心中似乎沒有苦受與樂受，但是仍有微細的念頭在活動，念念生滅、遷流不止，稱為「行

苦」。 

  人生在世的種種苦報皆是起惑造業的結果，欲脫離苦報必須知苦斷集。 

(2)集諦：  

   苦是從集而來，集是苦的因，要從因上努力去斷「集」，才能脫離種種苦果（中台佛教學院，2000）。 

(3)滅諦：透過學習，以智慧達到心境恆常自在的境界。 

(4)道諦：讓苦、集永盡的修行方法。 

2.八正道 

  八正道是四聖諦中的道諦，是對治煩惱的具體實行方法，也是禪修學習中最平實且生活化的實踐方法，八正道為正見、正思

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中台佛教學院，2000；徐潔華，2010）。 

(1)正見――對「因果義理」有正確的知見與思想觀念。有了正見，其他的正道即能現前，故正見列於八正道之首。 

(2)正思惟――於行住坐臥間時時提醒自己對正見做深入思考。從身、口、意造作種種業行，皆是因心不清淨和妄想心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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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語――正直、清淨的語言，改正口四過（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就能口業清淨，獲得大眾的信賴與肯定。 

(4)正業――生活中所作所為均合乎理法，不為一己之私而侵犯、傷害他人，而且自利利他。具足正業，則身業清淨。 

(5)正命――從事不違反法律，而且不違背因果，符合正當與清淨的職業。 

(6)正精進――不論意念、言行都能以行善止惡為標的。 

(7)正念――時時覺察自心，並保持心念不散亂。 

(8)正定――遇到挫折能夠冷靜、穩定心念，運用智慧去判斷與解決事情。 

 

三、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 

Mezirow 是轉化學習理論最主要的建構者，他認為當一個人既有觀點與當下所經歷的經驗不能調和時，觀點就會改變，此時個人

會評估所臨情境、對經驗反思、思索因應策略並為生活重新布局，其反思與行動調整的結果，就形成了觀點的轉變。當生活面臨危機

時，往往就是觀點發生轉變之時（許雅惠譯，2002）。 

(一)轉化學習的基本假設 
1.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為人是理性的、自主的，並且能賦予責任――每個人皆能經由批判反省，使自己從被經驗控制的人，轉而

成為控制經驗的人。 
2.知識是個體經由主觀建構的過程而習得的――正由於知識是個體主觀建構而來的，因此，個體如何經由轉化學習的歷程，習得

最接近真實的主觀知識，便是轉化學習的主要目的。 
3.個人是社會的核心，且對社會集體的未來負有責任――Mezirow認為個人即是社會的核心，當個人嘗試改變其原有的世界觀或價

值信念時，所處的社會即會因此而發生改變，Mezirow 並不主張以激烈的革命手段來改造社會（黃富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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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Mezirow 的基本假設可以看出，轉化學習強調反省的重要性，其基本假設認為每個人都能經由反省修正內在原有的世界觀、價

值信念與生命意義觀，進而改變所處的社會――小至家庭，大至全世界。 

(二)轉化學習的本質 

質疑原有的假設，是轉化學習的起點；批判反省就是促進轉化學習的主要動力。 

(三)轉化學習的歷程 

  國內學者李瑛（2002）則將轉化學習歷程歸納成三項內涵：關鍵事件、批判反思以及實踐行動（蔡怡君，2012）。就關鍵事件而

言，Mezirow 認為轉化學習的發生起於學習者面臨到生活中的重大關鍵事件，令學習者陷入兩難困境，並產生不安或矛盾種種負面情

緒（階段一、二），進而促發學習者對自我內在觀點與原有假設進行批判反思，進入「批判反思」的階段，在此過程中，學習者檢視、

反思內在固有觀點，並與他人分享對話，評估修正既有觀點之不足，然後開始探索與嘗試新觀點之可能性（階段三～五）。到了「實

踐行動」的階段，學習者於反思探索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修正後的新觀點以取代舊的經驗詮釋，最後在生活中付諸行動，透過一連串

的學習與行動計畫重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與外在世界的關連（階段六～十）（蔡怡君，2012）。 

 

 

参、研究方法 
  本文採質性研究之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希望透過對既有理論與研究的探討，以及透過訪談了解禪修學習

者生命意義觀點之轉化學習歷程，向研究對象學習，並幫助自己與分享他人提昇生命意義的學習方式。 

  研究對象的選擇，採取立意取樣的方式，其選取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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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具有因禪修學習而轉化生命意義觀點之學習者 

  為考量本文的訪談對象確實因禪修學習而轉化生命意義觀點，研究者先與訪談對象進行非正式的訪談，從參與禪修學習的動機、

生命意義觀點轉化這些層面去問問題，例如：「可以分享您參與禪修學習的動機嗎？」，「在參與禪修學習之前與之後，您對生命的

態度、人生的看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等等，以選取符合本文範圍的受訪者。 

(二)持續參與禪修學習至少一年以上 

  研究者為尋找能解答訪談問題的對象，選擇受訪對象時會以持續參與禪修學習至少一年以上者或者持續親近禪修道場，未曾離開

者為前提。 

(三) 所選取研究對象為成人學習者 

  由於本文旨在探討受訪者「生命意義觀點」轉變的經驗，故考量到年長之學習者擁有較多的人生歷練，故選取研究對象時，將以

訪談年長者為前提，希望能向受訪者學習到生命意義觀點轉化之經驗。 

  研究對象為符合本文範圍之受訪者，共計六位，其基本資料彙整如表一。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化名 法眷 學人 行者 施者 禪者 仁者 

代號 A B C D E F 

性別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年齡 70 50 45 44 55 55 

參與禪修

學習時間 
二十年以上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年以上 二十年 十八年以上 

職業 業界講師 教育人員 小學教師 小學教師 花藝教師 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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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在家自學 碩班學生 碩士 大學 高中 大專 

 

  本文逐字稿之編碼與引用方式分別以代號 A 至 F 代六位受訪者，於整段逐字稿最後加註編碼，例如：「A-p2-01-05」代表此段文

字出現在編碼代號 A 之逐字稿的第二頁第一行至第五行，編碼方式為：受訪者編碼代號─逐字稿頁次─開始行次─結束行次。 

  為提升研究效度，本文以受訪者檢驗法提高真確性，於逐字稿完成後，請研究對象確認並提供回饋，以掌握研究對象之經驗與觀

點，增加內容的可信度。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旨在瞭解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歷程。以下進行研究結果分析，以及與既有文獻做討論。   

一、人生困境觸發或者從禪修學習引發轉化學習 

  引發禪修學習者觀點轉化之關鍵事件分為：因人生困境引發為改善而改變的決心，以及從禪修學習而引發觀點轉化，非關人生困

境。 

  法眷、學人、施者皆因人生困境引發為改善而改變的決心，進行觀點轉化。 

  法眷從閱讀祖師大德語錄與傳記開始學習禪修，並無提及持續參與禪修課程。在退休之後才有時間做家事，卻總要面對先生的惡

顏相向，透過禪修知因識果，開始轉念。 

在參與禪修班前，我看過祖師大德的語錄跟傳記，參加禪修班是想一窺堂奧，（A-p1-09-13） 

退休以後我開始做家事，我先生總是東嫌西嫌，如果在禪修之前，我會跟他大吵，可是禪修以後，知道一切有因有果

（A-p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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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為父親助念後，產生不一樣的死亡觀點。 

我的父親今年往生了，（B-p3-20） 

我也很感謝他讓我看到他這一面，讓我們還沒面臨到這種境界的人可以去做一點不一樣的思惟，（B-p8-01-03） 
 

施者婚變後在好友鼓勵下參與禪修課程，產生為改善而改變的決心。 

在我進禪修課之前已經有三、四年是離婚的（D-p1-25） 

去上了禪修課後，...我想說一定要做一點事情來改變自己，（D-p2-11） 
 

  行者禪修之後，發現很多事情不是那麼理所當然，轉而從因果觀反思，覺知到事情的成就皆是托因仗緣而生。 

上了禪修課之後，突然覺得說原來不是那麼理所當然，從因果觀念去想，是種什麼因得什麼果，（C-p8-06） 
 

  禪者學佛之後體悟到真正的「快樂」來自精神的提昇，精神層面追求才是人生真正的目標。 

學佛之後我才知道原來人生真正的目標、快樂就是精神層面提高了，（E-p4-08） 
 

  仁者以前把心住在飲食上紓解壓力，從禪修學習覺察到學佛才真正轉煩惱。 

以前是靠吃東西，後來有上禪修班覺得佛法很好，就試著從佛法來轉煩惱。（F-p4-16-17） 
 

二、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形成新觀點 

  禪修學習者皆因人生困境，或從禪修學習引發觀點轉化，然後在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後，形成新觀點。 

  法眷在習得因果觀念後，明白過去因，現在果，現在所做的是將來所得的，在知因識果後，還要落實在心念上。 

過去造作的惡因，現在已經承受果報，就不要再造新的惡因，將來再受惡果！知道因果，卻不從心上去返照是無用的，心念

是一切的起源。（A-p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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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人在為父親助念後，體悟到面對死亡，亡者與助念家屬的心態皆關係到亡者能否在助念中受益，從禪修學習到「正念往生」的

觀念，加上經歷父親往生，更決心要為正念往生做準備。 

看到父親在臨終前的不安跟恐懼，經過我們跟他的互動與頌經後，讓我體悟到面對死亡，我們跟亡者的心態其實都是很重要

的。（B-p4-22） 

師父常講「正念往生」，即便我沒辦法正念往生都應該要準備，（B-p7-18） 

看到父親整個往生的過程，當然一定要更加用功去做該做的事情（B-p8-18） 
 

  行者覺察自己過去的感恩惜福帶著自慢，禪修之後習得凡事皆仗因托緣而成就，變得更加謙卑、感恩和惜福。 

回想從前那種「感恩惜福」其實是帶著自慢的，細微到自己沒有感覺，禪修之後，會知道這是因緣和合，很多事情不是「我」

所以能夠成，（C-p12-04） 
 

  施者懺悔過去所作諸惡業，明白過去因，現在果，今生遇到的眾生都是宿世有緣，禪修「念念遷流」的道理，讓施者體悟到眾生

皆因不能作為自心的主人，而隨著善惡業隨波逐流，所以她放下了。 

想想過去生一定也是善惡業夾雜，從小也會灌蟋蟀。…他女朋友懷孕了，我也拿錢給他墮胎，…我也曾經傷害過人家的性

命，拆散過一些動物的家庭，（D-p2-24-26） 

禪修會引導你去注意心念的遷流，我就發現我的心念都已經是念念不斷、瞬息萬變，你自己都不能做為自己心念的主人，別

人也一樣跟著善惡緣這樣拖牽，所以我慢慢的接受了！（D-p8-05-16） 
 

  禪者覺察慾望追求永不滿足，只會讓精神愈來愈匱乏，相對的學佛能以智慧破除無明煩惱，提昇心靈，這才是真正的快樂，體

悟外在的一切物質―青春、財富、色身四大皆是生滅的，唯有回復本具的清淨心才能找到生命的源頭。 

學佛會讓你的心靈愈來愈提昇，即使你今天面對很多業障（無明煩惱）來的時候，可以用智慧來破除這些無明煩惱，

（E-p2-06） 

它那種快樂只是一下子，然後又要追求下一個目標，所以「物質追求」是無止盡的。（E-p2-20-21） 

禪宗講本來面目「不生不滅的自性」，外面的一切物質通通是生滅的，找到真正的生命那就是你生命的源頭，（E-p6-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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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者理解如是因，如是果，從檢討別人轉為反省自己，相信遵循因果法則確實可以轉煩惱。 

以前沒有學佛的時候都是檢討別人，學佛之後知道凡事有因有果，要檢討自己才會進步，（F-p5-08-12） 

只要遵循因果法則，真的可以轉煩惱。（F-p1-04） 
 

三、建立替代性的新觀點後，落實於生活中，或者透過學習與行動落實新觀點，重新面對生活。 

  六位禪修學習者皆在建立新觀點後，將之落實於生活中，或者透過學習與行動落實新觀點，重新面對生活。 

  法眷明白如是因如是果後，時常觀照自心，反省自己有無帶給他人正面影響，遵循因果；當外在阻力出現時就藉由誦經、打坐和

思惟經藏轉念。 

現在是當下問自己：「我講的話對他有幫助嗎？」當下返照。（A-p7-07） 

外在環境有時覺得灰心喪志，就誦經、打坐、思惟，尤其是思惟《達磨四行觀》「是我過去惡因惡緣，今生就甘心甘受」。每

次有阻力發生時，我就打開經藏，任意打開一頁就是解開心結的那一頁，看一看就化解了。（A-p8-02-05） 
 

  學人從禪修習得正念往生的觀念，覺察到要練習觀照自心，保持心清淨，做如法的事。 

師父常講「正念往生」，平常就要練習觀照你自己，就是做如法的事，心念要保持清淨，安住在佛法上面。（B-p8-08-15） 
 

  行者在明白萬事皆成就於因緣和合後，將之體現在生活中，感恩珍惜到道場做義工的機會，能勇於縮小自己。 

只要有機會能夠去出坡（當義工），我都感謝…，我相信願意或者能去幫忙的人很多，做的好的人更多。師父把這機會給我，

（C-p15-01-17） 
 

  施者從禪修學習到心念遷流不息與三世因果的觀念後，慢慢的放下、轉念，以靜坐和誦《心經》安住這念心，內觀自心以善念止

住惡念，確實減少惡念以後，持續上禪修班修七周緣慈，這過程中施者運用七周緣慈、因果、緣起性空、正思惟、正念等禪修觀念。

現在面對生活中不好的事情，施者可以轉念，然後平靜的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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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慢慢的從靜坐、誦《心經》，讓自己的心稍微安住一下，不要一直沈浸在抱怨的情境，（D-p3-05-07） 

當我開始起了不好念頭的時候，就用善念來止住惡念，可以誦誦經，靜坐一下，都是很慈悲很有智慧的念頭，會開始內觀自

己的想法，至少惡念的次數跟強度真的變弱了，（D-p3-11-21） 

然後持續上課，跟著師父的腳步修「七周緣慈」（慈悲觀修習的一種，目的在斷除瞋心長養慈心。），（D-p4-07） 

上禪修課我就會去找答案，原來佛菩薩會知道因果、緣起性空，有這樣的正思惟（D-p9-24-26） 

當我看到前夫跟她在一起時還是會很憤怒，我就保護在善念、正念、正思惟上，（D-p8-18-23） 

面對現在生活也是一樣，我就發現我可以轉念，對不好的事我可以轉成好的想法，心就比較平靜。（D-p9-12-18） 
  

  禪者在建立新觀點後，覺察到自己的六毒心（貪、嗔、痴、慢、疑、邪見）並修正，決心要排除障道因緣―財色名食睡。 

學佛之後開始覺察覺照，原來自己的六毒心這麼的重，貪其實會讓自己很墮落，經上講「財色名食睡」就是「地獄五條根」，

我發現那只是我的障道因緣，排除之後我才能脫離那五條根，我的生命才會變得更燦爛、光明、更有希望，也會帶給別人更

多的希望跟光明，（E-p9-08-16） 
 

 仁者在建立新觀點後，時常聽經聞法、練習打坐，藉此加深因果觀念，增加定力，所以可以遵循因果法則，並以師父為典範，培養

慈悲心，為他人想。 

有常在聽經聞法，常練習打坐就比較有定力，相對的就不會違犯因果。（F-p4-08-10） 

學佛之後，覺得說我種什麼因最重要，不能一天過一天，跟師父學習會有一個慈悲心，不會說不理他，那跟我沒關係，遵循

因果的法則去做，我會從佛法的角度來看事情，如是因如是果。（F-p2-11-19） 
 

 

小 結 

  本文以苦難的接納、死亡的接納、生命目標與實踐、生命自主與負責、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作為深度訪談中生命意義觀點之五個

面向，並就訪談對象所呈現轉變最大之生命意義觀點探討其轉化學習歷程。以下就研究結果整理成受訪者轉化生命意義觀點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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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一覽表。 

表二 受訪者轉化生命意義觀點之學習歷程一覽表 

 法眷 學人 行者 施者 禪者 仁者 

生 命

意 義

觀 點

轉 化

之 面

向 

苦難的接納 死亡的接納 生命自主與

負責 

苦難的接納 生命目標與

實踐 

生命自主與

負責 

引 發

觀 點

轉 化

之 關

鍵 事

件 

家庭關係危

機 
父親往生  婚姻的變異   

  參與禪修課

程 

 親近道場，

學習禪修 

參與禪修學

習課程 

歸納 本文將上述關鍵事件歸納為：「人生困境觸發」與「禪修學習」。 

六 人

同 時

呈現 

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歷程三階段： 

一、人生困境引發為改善而改變的決心，或者從禪修學習而產生觀點轉化，非關人生困

境 

二、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與逐漸形成新觀點 

三、建立替代性的新觀點後，將之落實於生活中，或透過學習與行動重新面對生活 

 

  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歷程包含三個重要階段：(一)因人生困境引發為改善而改變的決心，或者從禪修學習到禪修觀

念產生觀點轉化，非關人生困境；(二)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與逐漸形成新觀點；(三) 建立替代性的新觀點後，將之落實於生活中，

或透過學習與行動重新面對生活。具體而言，禪修學習者的轉化學習歷程各別對應了「關鍵事件」、「批判反思」與「實踐行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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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人生困境觸發」是引發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的關鍵事件之一。聖嚴法師（2009）講：「內心的苦難，增進我們的智慧；

生活的苦難，增長我們的福報。」一如 Mezirow 所言―觀點轉化往往發生在人遇到困難或關卡的時候。亦如 Frankl提出，事實上我們

是在受苦中成長，且趨於成熟――苦難可使我們更為茁壯，更為豐富（游恆山譯，1991）。人在面臨內心與生活的苦難時，唯有面對

它並且改變舊有的觀點，才能向上提昇。 

  禪修學習者從禪修習得的觀念，在透過批判反思舊觀點後形成新觀點，不一定非要經歷人生重大事件才能引發轉化學習，「禪修

學習」亦可以成為引發轉化學習的關鍵事件。 

  禪修學習者在建立替代性的新觀點後，透過學習與行動重新面對生活，於形成替代性的新觀點後，透過一連串的學習與行動然後

落實新觀點，呼應了學者李瑛歸納的轉化學習歷程之實踐行動階段，即學習者於反思探索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修正後的新觀點以取代

舊的經驗詮釋，最後在生活中付諸行動，透過一連串的學習與行動計畫重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與外在世界的關連（蔡怡君，2012）。

亦呼應了林冠儀（2009）的研究發現：個體觀點的轉化會促進具體的行動，而行動亦是轉化學習過程中一個完整不可或缺的成分。 

  Mezirow 主張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為人是理性的、自主的，並且能賦予責任，每個人皆能經由批判反省，使自己從被經驗控制

的人，轉而成為控制經驗的人（黃富順，2002）。一如 Mezirow 對人的基本假設，禪修學習者在接受禪修的觀念之後，皆能自我反省

檢討、修正既有觀點，例如：從檢討別人轉變為反求諸己、覺察與修正不好的習性，或者轉變人生目標，讓生命更有意義。 

  六位受訪者皆經歷了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的階段，驗證了 Mezirow 主張「批判反省」是促進轉化學習的主要動力（黃富順，2002），

也呼應了林冠儀（2009）的研究發現—欲進入觀點轉化的階段，進行反省和批判思考是很重要的一步，可以說批判反省能力是轉化學

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再者，從研究結果發現，四位禪修學習者是持續的參與禪修學習課程，在一結構性的學習脈絡下發生轉化學習，相對的，法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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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祖師大德語錄與傳記開始學習禪修，轉變苦難觀點，禪者也是在親近道場之後學習禪修並轉變生命目標觀點，並未提及當時參

與禪修課程，兩位皆未提及持續參與禪修課程。是以，由於禪修學習者能夠投入更多的時間和心力，使生命意義觀點之轉化學習不一

定僅能夠在具結構性之學習脈絡下進行。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根據研究結果，作出以下結論，並根據結論提出建議。 

一、結論 

(一)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歷程包含三個重要階段： 

1.因人生困境引發為改善而改變的決心，或者從禪修學習到禪修觀念而引發轉化學習，非關人生困境； 

2.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與形成新觀點； 

3.建立替代性的新觀點後，將之落實於生活中，或透過學習與行動重新面對生活。具體而言，禪修學習者的轉化學習歷程對

應了「關鍵事件」、「批判反思」與「實踐行動」三階段。 

(二)禪修學習者從禪修習得的觀念，透過批判反思既有觀點之後形成新觀點，是以，「禪修學習」亦可成為引發轉化學習之關鍵

事件，不一定要經歷人生重大事件才能引發轉化學習。 

(三)禪修學習者皆經歷了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的轉化學習階段，可以說欲進行轉化學習，反省和批判思考是很重要的一步，反省

能力亦是轉化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四)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之轉化學習不僅能在具結構性之學習場域中進行，由於禪修學習者能夠投入更多的時間與心力，亦

能在非結構性之學習場域中發生轉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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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根據前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一)根據研究結論顯示，批判反省能力是轉化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禪修學習者因為反省檢討乃至於懺悔，所以能從

黑暗面轉向光明面。因此，建議禪修學習者培養自我反省的態度以促進生命意義觀點轉化的進行。 

(二)根據研究結論顯示，「人生困境觸發」是引發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的關鍵事件之一。聖嚴法師及西方學者 Mezirow

與 Frankl 皆一致主張苦難可以增長我們的智慧，使我們更為茁壯；禪修亦主張業障現前才能消，業障沒現表示沒辦法消。所

以建議禪修學習者在面對人生困境時，應轉向正面思惟。 

(三)本文以苦難的接納、死亡的接納、生命目標與實踐、生命自主與負責、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作為深度訪談中生命意義觀點之五

個面向，之後從訪談結果發現禪修學習者所呈現之轉變，尚有態度上的超越、體會眾生平等愛護生命之轉變，因此，建議未

來相關研究可以這兩個面向作為深度訪談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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